
会计工作证明要求

一、曾经的任职经历
曾经的任职经历实行个人承诺制填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由会计人员本人负责。如有失信和弄虚作假，会计管理机构将按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二、现任职经历
现任职经历填写后，需上传会计工作证明（详见附件）。
三、联系方式
信息采集由现所属地财政部门负责审核，咨询电话详见山东会计信息网——主页最右侧固定信息栏“会计管理机构咨询电话”（网址：http://124.128.19.221:82/account-collect-client-sd/foreign-pages/connectInfo.html）。

附件：会计工作证明

附件
会计工作证明
姓    名：    李洪      身份证号：  370704199012151024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
	工作经历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91370700MA3CBQ0F75
	潍坊市高新区
	起止年月
	是否从事会计相关工作
	从事何种会计工作

	
	
	
	2020年5月-至今
	是
	会计

	
	
	
	
	
	

	个人承诺书
本人已知悉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信息采集审核程序及相关要求，现承诺遵守信息采集的有关规定，保证所填报的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如有失信和弄虚作假，责任自负并自愿接受相应的处理。

签    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该会计人员填报内容真实准确。


单位盖章（公章或人事部门章）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1.该证明须会计人员本人、单位经办人签名，单位盖章，否则不予受理。
2.印章为单位公章或人事部门章。
